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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三届会议  第七十四年 

议程项目 101 (k) 

普遍彻底裁军：《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 

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执行情况 

  2019 年 5 月 20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俄罗斯联邦关于俄罗斯对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事实调查组关于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杜马发生的将有毒化学品用作武器

的指称事件(2018 年 4 月 7 日)的报告的评估的备忘录(见附件一和二)。*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01 (k)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瓦西里·涅边贾(签名) 

  

 * 附件二仅以英文和俄文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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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5 月 20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的附件一 

[原件：俄文] 

   俄罗斯联邦关于俄罗斯对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事实

调查组关于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杜马发生的将有毒化学品用作武

器的指称事件(2018 年 4 月 7 日)的报告1 的评估的备忘录 

 俄罗斯联邦专家认真审查了事实调查组关于在杜马发生的将有毒化学品用

作武器的指称事件(2018 年 4 月 7 日)的报告的资料，并不怀疑进行调查的禁止化

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专家的能力。与此同时，我们想提请注意详细分析后产

生的一些问题。 

 根据证人的证词、视频材料和样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概率性的，有时前后不

一致，在性质上令人怀疑。 

 (1) 报告第 2.5 段：“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在场的情况下，事实调查

组在叙利亚境内采集了所有环境样品。事实调查组向叙利亚国家主管部门的代表

移交了上述样品的分样。”但是，报告并未提及，这些样品并不是在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境内分离的。这些样品移交给了海牙的禁化武器组织中心实验室，是在那

里分离的，这些样品是在事实调查组完成杜马任务六个月之后才移交给叙利亚方

面的。 

 (2) 报告第 8.5 段：“共采集了 129 份样品并将其运至了禁化武组织实验室。2 

为了加快对那些被认为最具证明价值或最容易降解的环境样品的分析，选取了 31

份样品供禁化武组织指定实验室进行首轮分析。还有一批 13 份样品被送走，用

于日后进行第二轮分析。”但是，在上述 44 个样品中，有 11 个样品(4 个环境样

品和 7 个生物医学样品)是从该事件的据称目击者处获得的。报告中没有关于事

实调查组采集这些样品的环境、从谁那里获取了这些生物医学样品以及是否对这

些样品的监管链进行了观测等方面的信息。我们认为，这些样品不可能有太多证

据价值。 

 (3) 报告第 8.6 段：环境和生物医学样品是由禁化武组织指定的两个未告

知名称的实验室进行分析的。根据分析结果和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可以得出结

论，即这些指定实验室是参与调查早期涉嫌使用氯的事件的相同指定实验室。

问题出现了，有 20 家指定实验室(其中 13 家与禁化武组织有技术协议)，为什么

使用同样的两家实验室分析来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样品。有关结果也引发

了一些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 

 1 S/2019/208。 

 2 事实调查组从身份不明的人手中收到 35 份样品。 

https://undocs.org/ch/S/2019/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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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在对相同的样品(33 个环境样品)的分析中，在由两个实验室提供的结

果中，有关氯化产品的数据仅在一例中一致(冰片氯，样品 22)。 

 但是，还应该提到，对在 4 号地点收集的样品(样品 18-21 和 23)的分析显示

存在爆炸性三硝基甲苯。必须得出结论，屋顶的孔是由爆炸造成的，而不是由下

落的钢瓶造成的，钢瓶没有遭受任何严重的损坏。 

 (4) 报告第 8.72 段：“事实调查组面询了 4 位医生、7 位医疗助理人员和 28

位证人/伤员。”报告还指出(第 8.43 段)，事实调查组将曾向 2018 年 4 月 26 日俄

罗斯联邦在禁化武组织总部组织的简报会上提交的有关杜马事件的证人陈述作

为来自于其他公开来源的视频材料来处理。但是，参加上述简报会的 16 人中有

10 人曾于两天前在大马士革接受过事实调查组的面询。 

 不清楚为什么禁化武组织专家没有适当注意该事件的这些有价值的实际证

人，他们的身份已经在杜马医院(1 号地点)摆拍的“白盔”录像中得到明确肯定和

确认。 

 (5) 报告第 8.73 段：“事实调查组无法确认准确的伤员人数；但是，一些信

息来源报告称这一数字在 70 至 500 之间。其它的信息来源否认有过与化学事件

相关的伤员。” 

 尽管如此，第 8.74 段，还有调查组活动的结论(第 9.5 段)中均表示，有一些

证人报告与指称的化学品中毒相关的死亡人数为 43 人，其中包括男性、女性、

成人和儿童。报告中没有这一伤亡人数的书面证据和核实。 

 事实调查组成员进行的证人面询和证人面询摘要就死亡(受伤)人数和据称发

现的氯气钢瓶数量提供的数字不一致。 

 据称用于释放氯的钢瓶是在建筑物的顶层发现的(2 号和 4 号地点)。4 号地点

没有人员伤亡。那里只有两人眼睛有灼热感、流泪、咳嗽和呕吐。在发现据称受

害者的 2号地点，据称遭氯气钢瓶击中的大楼的墙壁和房间的部分天花板被摧毁。

因此，发现钢瓶的房间内部通风良好，事实调查组在 2 号地点发现的钢瓶本身略

有变形，所以，氯气应是通过直径约 3 厘米的开口从钢瓶中泄漏出来的(附件 6)。 

 从钢瓶(容量约为 60-70 公斤)中通过一个直径约为 3 厘米的开口流入位于大

楼四楼一个通风良好的房间的氯气，是如何能够对主要位于建筑物一楼和二楼的

据称受害人产生重大影响的？报告没有对这一情况作出任何解释。 

 (6) 报告的大部分致力于得出这一结论，即撞击后钢瓶在公寓楼中所处的位

置与遭到的损害的性质一致，但没有提及所使用的具体计算方法、专家姓名及其

能力和证书。应该指出的是，建立模型并评估了钢瓶与建筑物屋顶之间的相互作

用的专家没有在报告中提及他们计算所依据的下落高度，尽管这是一个至关重要

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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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报告中的图表(图 10、A.6.6 和 6.7(b)，计算是按照钢瓶与障碍物以 30-60 米/

秒的速度碰撞的情况进行的，这与 45-180 米的下落高度相对应。图 12 显示了从

150 米高度下落的钢瓶的剩余速度表。 

 然而，出于安全考虑，叙利亚空军直升机不会在人类住区两千米以下的上空

飞行。一架以 200 米高度飞越敌对区的直升机，至少会遭到小型武器的射击，肯

定会被击落。 

 如果钢瓶从这个高度落下，它在撞击时会达到大约 200 米/秒的垂直速度，而

且肯定不仅会穿透屋顶(20 厘米厚)，而且也会遭到严重的损坏。 

 事实上，我们观察到以下情况。 

 在 2 号地点，所造成的孔的形状和尺寸与固体以与表面成 80-90 度的角度穿

过钢筋混凝土障碍物的情况更加一致。这与障碍物(建筑物屋顶)钢筋的变形一致。 

 观察到的钢瓶的状况与装满液态氯的钢瓶在上述情况下应遭受的变形不一

致。钢瓶的前端应该会在所描述的穿越中遭到更大的变形。 

 钢瓶对屋顶的撞击本应会改变其轨迹和接触障碍物的角度，但撞击情况与所

描述的屋顶上的孔不一致。 

 对钢筋混凝土障碍物上的孔,还有孔内钢筋的烧焦痕迹和损坏的详细研究发

现，情况与 120 毫米迫击炮弹或相同口径炮弹在大角度轨道上靠近障碍物时的爆

炸更加一致。阳台墙壁上的碎片也证明了这一点。在附近建筑物顶部的混凝土板

上有不止一个外观非常相似的孔(图 A.6.3)，也证实了漏孔是由迫击炮/炮弹或类

似的弹药造成的可能性。  

 在 4 号地点，孔的尺寸与公寓内的床上发现的钢瓶的尺寸不一致。孔的横截

面是钢瓶直径的两倍以上。这与固体穿越钢筋混凝土障碍物的计算结果和实际结

果相矛盾。  

 孔内存在突出的低碳钢筋表明，孔已被从外部扩大；情况表明，孔不大可能

是由固体的穿越引起的。 

 所述钢瓶的状况与装满液态氯的钢瓶在所述条件下遭受的变形不一致。在这

些穿透条件下，钢瓶主体应呈更扁平的形状。稳定翼片、阀门和其他元件应遭受

更大的变形或被撞飞。  

 钢瓶进入顶层房间的条件不允许其随后横向偏离穿透路径而不会对家具、地

板、墙壁和窗户造成伴随的损坏，但是没有观察到这种损坏的痕迹。 

 当具有发达稳定系统的类似形状的物体从飞机上由 100 米或更高的高度坠

落时，接触角度与障碍物表面呈 45 至 60 度。这一情况排除了钢瓶从飞机上投掷

并以水平位置下落的可能性。  

 因此，在发现钢瓶的地点，对建筑物的屋顶及其下面的公寓造成的损坏，以

及钢瓶形状的可见变形及其最终位置，与氯气钢瓶从飞机上投掷的情况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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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联邦并不质疑报告中关于钢瓶可能含有分子氯的调查结果。但是钢瓶

的参数、特征和外观以及事故发生的位置与钢瓶是从飞机上投掷下来的时候应该

观察到的情况不一致。证据表明，两个钢瓶很可能都是人工放置在 2 号和 4 号地

点的，而不是从飞机上投掷下来的。  

 我们认为，报告中提出的证据并未导致得出有关使用有毒化学品作为武器的

结论。俄罗斯联邦坚持认为证据是伪造的，杜马事件是摆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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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5 月 20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的附件二 

[原件：英文和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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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sources: S/2019/208, Ministry of Defenc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ttps://undocs.org/en/S/2019/208

